
特困供养审批公示

       按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关政策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镇人民政府审核，区民政局审批，以下人员符合特困人员供养政策，现公示如下：
	序号
	特困供养人员
	年龄
	家庭住址
	供养形式
	供养服务机构
或委托照料人

	1
	汪长庚
	59
	平滩镇洪太村2社
	分散
	汪文玉
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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